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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签署的协议属于战略性框架、意向性约定，本次合作具体事宜

以后续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尚存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而泰”、“公司”或“甲方”）

于2018年1月11日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电信”或

“乙方”）签署《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订立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充分发挥甲方在物联

网智能家庭领域的科研及应用优势，以及乙方在互联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应用等诸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优势，双方在物联网智能家庭领域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共同推动和构建物联网智能家庭生态圈，加大技

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为用户提供创新的物联网服务体验。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在具体投资项目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是伴随者深圳信息化建设成长起来的一

个大型国有电信运营企业。二十多年来,深圳电信以深圳特区特殊环境和改革开



放为依者,坚持高起点、高技术、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快通信建设,努力拓

展市场空间,提高通信服务质量,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网格规模容

量和服务水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现代化通信网,具有强大的企业级综合信息

服务能力,为深圳庞大的用户群提供专业的服务。 

深圳电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主要内容 

1.1 双方围绕NB-IoT技术应用，基于和而泰先进的大数据物联网平台技术，

搭载甲方先进的智能硬件及乙方优质的通讯服务，深入各行业各场景，共同打造

物联网解决方案。  

1.2 聚焦智慧健康校园、智能社区/园区水系统、卧室睡眠、酒店睡眠、智慧

美容、智慧养老、智慧病房等多种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开展前瞻性的应用基础研

究和高水平的工程化研究和开发。包括但不限于基于物联网的终端硬件、软件产

品设计、研发以及硬件测试、生产、调试等。  

1.3 甲方为乙方整合各行业各类应用，指导乙方面向客户提供物联网行业解

决方案。乙方为甲方产品提供通信功能，并协同甲方面向行业客户推广物联网行

业解决方案。  

1.4 双方共同研究基于NB-IoT技术的行业物联网创新解决方案，探索共同的

行业创新商业模式。  

1.5 双方共同收集和共享竞争对手和行业最新信息，并根据业务开展需要进

行人员的培训。  

1.6 在同等条件下，双方优先选择对方为合作伙伴，双方积极发挥各自特长，

聚焦重点行业客户，紧密配合，联合拓展客户。 

2、其他 

2.1 本协议作为双方今后根据本协议约定就具体项目进行合作的基础。双方

在具体合作过程中，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署其他文件。  

2.2 因任何原因导致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

性。  



2.3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2.4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应自生效日起生

效，有效期叁年，双方无异议自动续展，每次续展期为壹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和而泰拥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产业经验，拥有完整的智慧家庭硬件配

套，对于物联网终端硬件设计、研发、开发具有先天的优势；并在物联网、大数

据、AI算法研究、闭环场景服务等相关技术和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其推

出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已经在智慧酒店、智慧家居、智慧养老、智慧校园等方

面受到市场和行业的积极响应；在数据计算和运营能力方面，和而泰结合多年服

务智能家电领域的产业经验及在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数据抓取、定义、

分析、逻辑和数据顶层设计都日臻完善，能为打造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强大的技

术支持。同时，新技术应用方面，以NB-IoT为代表的新技术是蜂窝网络产业应

对万物互联的一个重要机会，深圳电信本身在这个领域有独天得厚的优势，且深

圳电信拥有丰富的产业运营经验及庞大客户群体。双方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加

强产、学、研的深入战略合作，抢占物联网行业制高点，本着“强强联合，共同

发展”的原则，签署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为导向，紧密结合和而泰在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深圳电信庞大的客户群体、产业运营优

势，将围绕NB-IoT技术应用，搭载和而泰先进的智能硬件及深圳电信优质的通

讯服务，深入各行业各场景，共同打造物联网解决方案，探索共同的行业创新商

业模式。双方将聚焦智慧健康校园、智能社区/园区水系统、卧室睡眠、酒店睡

眠、智慧美容、智慧养老、智慧病房等多种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和而泰提供人

工智能数据规划、采集、分析计算等强大的技术支持，构建关键数据通道，深圳

电信运用优秀的网络通信能力、客户资源运营能力，协助和而泰向行业客户推广

物联网创新解决方案，基于AI的场景数据整合服务能力、产业通道数据定义与数

据垂直管理运营能力，打造C端场景+B端+G端运营顾问服务，打造战略协同、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生发展的物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生态链。            

本次合作是继前期公司与浙江电信合作后再一次与中国电信强强联合，将整

合深圳电信运营商优秀的网络通讯能力、市场销售能力、用户运营能力、资源协



同能力和强大的品牌效应，以及公司数据规划、数据采集、人工智能计算、智能

硬件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数据生态服务能力，形成完善而稳固的大数据与物联网

产业价值链。 

本次合作的逐步落地实施，为公司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战略的全面快

速推进，建立了新的模式，开辟了新的通道，打开了新的局面，必将有力促进公

司相应业务的快速发展，为公司进一步成为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核

心企业与领军企业开辟新篇章。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中合作的研究成果未来在市场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作内容将根据双方约定，履行相关程序后，另行签署合同

或协议。 

3、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订立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1 日 




